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恒劲树脂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恒劲树脂有限公司年产氨基树脂 1000t、丙烯酸树脂 1000t、聚氨酯胶粘

剂 3000t 项目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浙江恒劲树脂有限公司是一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注册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10 日，位于丽水市松阳县西屏街道瑞阳大道 210 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为年产：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

60℃]5000t（氨基树脂 1000t、丙烯酸树脂 1000t、聚氨酯类胶粘剂 3000t）；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重要工业产品生产制造。企业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取得了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25 年 11

月 17 日。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积极与企业进行了沟通，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给企业，企业已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落实。本项目安全评价提

出的整改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详见表 9-1。

表 9-1 本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存在的问题 整改意见

1
控制室左边的纸箱仓

库未配备灭火器。

控制室左边的纸箱仓库按

GB50140-2005《建筑灭火器配

置设计规范》的规定增配 4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2具。

2

树脂车间与科技楼相

邻的房间未按设计诊

断要求空置 2.5m，未配

备灭火器。

控制室右边的房间（树脂车间

与科技楼相邻的房间）按设计

诊断要求空置 2.5m，并按

GB50140-2005《建筑灭火器配

置设计规范》的规定增配 4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2具。

3

操作规程规定的聚氨

酯胶粘剂部分生产工

艺指标与自动化控制

系统设置的工艺控制

指标不一致。

修订操作规程规定的聚氨酯胶

粘剂生产工艺指标，与自动化

控制系统设置的工艺控制指标

一致、热反应风险评估报告一

致。

4
控制室的两扇门均为

内开门。

控制室的两扇门改为外开式

门。

5

树脂车间西侧空置区

未按安全设计诊断要

求保持空置。

搬掉树脂车间西侧空置区堆放

的物品，按安全设计诊断要求

保持空置。

6
树脂车间西侧部分钢

结构横梁已腐蚀烂断。

修缮或更换树脂车间西侧部分

已腐蚀烂断的钢结构横梁。



7

液氮钢瓶已经使用完，

未更换，氮封装置或氮

气吹扫未投入使用。

更换新的液氮钢瓶，确保有氮

气气源供应，氮封装置或氮气

吹扫要正常投入使用。

8

输送易燃易爆物料的

泵采用单端面机械密

封离心泵或齿轮泵，而

且采用皮带传动。

淘汰单端面机械密封离心泵或

齿轮泵，用于输送易燃易物料

的泵，改为采用屏蔽泵或磁力

泵输送。

9
树脂车间内部分泵、搅

拌器采用皮带传动。

树脂车间内部分泵、搅拌器改

为导静电皮带传动。

10

泵房内各溶剂输送管

道上的安全阀未委托

有资质的单位校验合

格。

泵房内各溶剂输送管道上的安

全阀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校验合

格。

11
消防水池未设置液位

计，未设置液位联锁。

消防水池设置液位计，并进行

联锁，液位检测报警器引到控

制室。

12 消防水池液位不够。
补充消防水池内的水位，使其

达到设计要求。

13

活性炭吸附塔的可燃

气体报警器控制器（主

机）未连接 UPS电源。

活性炭吸附塔的可燃气体报警

器控制器（主机）连接到 UPS

电源。

14
液氮罐上的安全阀已

过期。

液氮罐上的安全阀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校验合格。

15

液氮罐上的压力表未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检

定合格。

液氮罐上的压力表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检定合格。

16

空气储气罐上的安全

阀未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校验合格。

空气储气罐上的安全阀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校验合格。

17
树脂车间外的监控信

号箱不防爆。

把树脂车间外的监控信号箱设

置成防爆型或移至爆炸危险区

域范围外。

18

活性炭吸附塔张贴的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

知牌上有害物质与实

际不一致（如硫化氢）。

重新辨识废气处理活性炭吸附

塔内存在的有害物质，重新张

贴正确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

牌。

19

相邻企业浙江丰达钢

管制造有限公司与树

脂车间相邻面搭建了

钢棚，与总平面布置图

不相符，也不符合原来

相邻企业整治要求。

与相邻企业浙江丰达钢管制造

有限公司协商，按总图要求拆

除与树脂车间相邻面搭建的钢

棚。



20

树脂车间有多台打包

机、灌装机的电机不防

爆。

树脂车间的打包机、灌装机的

电机更换为防爆型。

21
树脂车间的灌装机未

接地处理。

树脂车间的灌装机进行接地处

理。

22
树脂车间的R-211釜未

安装压力表。

树脂车间的 R-211釜安装压力

表。

23
树脂车间的封罐机的

防爆套管破损脱落。

把树脂车间的封罐机的防爆套

管进行更换。

24

树脂车间的R-203釜卸

料管个别法兰连接处

未使用金属导线跨接。

树脂车间的 R-203 釜卸料管法

兰连接处使用金属导线跨接。

25

树脂车间的R-204釜卸

料管法兰连接处未使

用金属导线跨接。

树脂车间的 R-204 釜卸料管法

兰连接处使用金属导线跨接。

26

树脂车间的R-201釜的

电机防爆套管破损脱

落。

把树脂车间的 R-201 釜的电机

防爆套管进行更换。

27

埋地罐泵区的可燃气

体探测器防爆套管敷

设不符合防爆要求。

埋地罐泵区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套管按防爆要求进行敷设。

28
埋地罐区未张贴槽车

卸料安全操作规程。

埋地罐区张贴槽车卸料安全操

作规程。

29
R-113 釜的卸料管破

损，且无防爆标志。

把 R-113 釜破损的卸料管进行

更换，并张贴防爆标志。

30

粘合剂车间空置区堆

放了产品，与设计图纸

不一致。

搬离粘合剂车间空置区放置的

产品，使其与设计图纸一致。

31

粘合剂车间的 P-107甲

苯流量计的防爆套管

破损脱落。

把粘合剂车间的 P-107 甲苯流

量计的防爆套管进行更换。

32

粘合剂车间的 P-102泵

的法兰连接处未使用

金属导线跨接。

粘合剂车间的 P-102 泵的法兰

连接处使用金属导线跨接。

33

粘合剂车间的R-103釜

的温度远传的防爆套

管破损脱落。

把粘合剂车间的 R-103 釜的温

度远传的防爆套管进行更换。

34
粘合剂车间R-103釜测

温仪无防爆标志。

把粘合剂车间 R-103 釜的测温

仪更换为防爆型。

35

部分输送易燃易爆液

体管道采用丝扣连接，

未设置防静电跨接线。

所有输送易燃易爆液体管道设

置防静电跨接线。



36
粘合剂车间内设有自

动化控制系统操作盘。

拆除粘合剂车间内设有的自动

化控制系统操作盘。

37

粘合剂车间外操作间

处于爆炸区域内，设有

冰箱等非防爆型电气

设备。

搬掉粘合剂车间外操作间内的

非防爆型电气设备。

38

甲类仓库未张贴化学

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

标志。

在甲类仓库张贴各化学品作业

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39
甲类仓库化学品与墙

距小于 0.5m。

仓库堆垛间距应满足以下要

求： 1）主通道大于或等于

200cm；2）墙距大于或等于

50cm； 3）柱距大于或等于

30cm； 4）垛距大于或等于

100cm（每个堆垛的面积不应大

于 150m2）；5）灯距大于或等

于 50cm。

40

丙类仓库内未张贴各

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

警示标志。

丙类仓库内张贴各化学品作业

场所安全警示标志。

41

甲类仓库与丙类仓库

之间未按设计诊断要

求保持空置，房顶的钢

棚未拆除。

甲类仓库与丙类仓库之间按设

计诊断要求保持空置，拆除房

顶的钢棚。

42

丙类仓库内用钢丝网

分隔成二间，造成通道

不畅通。

拆除丙类仓库内部分钢丝网，

使其通道畅通。或者在另外一

侧增设安全出口。

43

应 急 物 资 未 按

GB30077-2023《危险化

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

资配备要求》配备齐全

（如空呼备用气瓶、水

枪、水带），日常检查

流于形式，现场脏乱。

按 GB30077-2023《危险化学品

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配齐应急物资（如空呼备用气

瓶、水枪、水带），建议在另

处设立，加强日常检查管理，

保持整洁。

44
未配备危险化学品收

容输转容器。

配备 200L铁桶2只作为危险化

学品收容输转容器。

45

配电房柴油发电机间

未张贴柴油的化学品

作业场所安全警示标

志。

在配电房柴油发电机间张贴柴

油的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示

标志。

46

配电房柴油发电机间

的柴油桶未设置防流

淌措施。

把柴油移到另外一间空置间内

放置，柴油放置区地面设置防

流淌措施。



47

本项目工艺设备的防

静电接地装置未委托

资质的单位检测合格。

本项目工艺设备的防静电接地

装置委托资质的单位检测合

格。

48

树脂车间、粘合剂车

间、甲类仓库等场所配

备的部分灭火器规格

小于GB50140-2005《建

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

范》的规定。

按 GB50140-2005《建筑灭火器

配置设计规范》的规定把树脂

车间、粘合剂车间、甲类仓库

等场所配备的 4kg 灭火器更换

为 5kg。

49

树脂车间部分操作人

员未穿戴防静电工作

服上岗位操作。

树脂车间所有操作人员应穿戴

防静电工作服上岗位操作。

50

甲类仓库等场所部分

安全警示标志已褪色

不明显或张贴不全。

TDI 储存间外墙上张贴“当心

中毒”“注意通风”等安全警

示标志。

51
未制订危险化学品仓

储安全操作规程。

制订危险化学品仓储安全操作

规程。

52

制订的槽车卸料安全

操作规程内容不全，未

规定工艺指标。

槽车卸料安全操作规程应包括

工艺流程，关键工艺参数的正

常控制范围，偏离正常工况的

后果，防止和纠正偏离正常工

况的方法及步骤；装置正常开

车、正常操作、临时操作、应

急操作、正常停车和紧急停车

的操作步骤和安全要求；工艺

参数一览表，包括设计值、正

常控制范围、报警值及联锁值；

岗位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危害信

息、应急处理原则以及操作时

的人身安全保障、职业健康注

意事项（报警值、联锁值）等

内容。



53

未制订丙烯酸树脂、氨

基树脂生产工艺操作

规程。

制订丙烯酸树脂、氨基树脂生

产工艺操作规程。操作规程的

内容至少应包括：岗位生产工

艺流程，工艺原理，物料平衡

表、能量平衡表，关键工艺参

数的正常控制范围，偏离正常

工况的后果，防止和纠正偏离

正常工况的方法及步骤；装置

正常开车、正常操作、临时操

作、应急操作、正常停车和紧

急停车的操作步骤和安全要

求；工艺参数一览表，包括设

计值、正常控制范围、报警值

及联锁值；岗位涉及的危险化

学品危害信息、应急处理原则

以及操作时的人身安全保障、

职业健康注意事项。

54

该企业于 2022 年 8 月

13日编制的《危险与可

操作性研究（HAZOP）

分析报告》已超过三

年。

重新编制《危险与可操作性研

究（HAZOP）分析报告》。

55
未配备化工自动化控

制仪表作业人员。

配备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

人员。

56
未单独制订各部门负

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单独制订各部门负责人的安全

生产职责。

57

未按安全生产管理组

织与网络制订齐全各

类人员的安全生产职

责。

按安全生产管理组织与网络制

订齐全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职

责。

58 未制订应急管理制度。 制订应急管理制度。

59
未制订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制度。
制订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60
未制订安全生产信息

管理制度。
制订安全生产信息管理制度。

61 未制订应急值班制度。 制订应急值班制度。

62 未制订联锁管理制度。 制订联锁管理制度。



63

未按照《企业安全生产

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

办法》（财资〔2022〕

136号）修订安全生产

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

制度。

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

136 号）修订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和使用管理制度。

64
该企业取得的危险化

学品登记证已过期。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申请复核换

证。

65

甲类仓库未设置现场

告示牌，未明确可储存

物资种类及其最大储

存量。

甲类仓库设置现场告示牌，明

确可储存物资种类及其最大储

存量。

本报告仅对浙江恒劲树脂有限公司年产氨基树脂 1000t、丙烯酸树脂

1000t、聚氨酯胶粘剂 3000t 项目的现状进行安全评价，若项目的现状、周边

情况及生产工艺过程和生产、储存品种等发生重大变化，应重新进行安全评价，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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